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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生獎勵金申請辦法 

112.05.19 1112-4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6.01 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 

112.06.01 發布修正第 2 至 3 條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為獎勵研究生參與研究、教學及服務，依據本校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特

立本辦法，凡本系研究所在學之研究生均可申請，但以無專職工作者優先。本項獎勵金

分為獎助金及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兩類，研究生得兼領之。 

本系將視校撥款額度由系務會議決定獎助金及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之發放比例、金額、

名額及對象條件等。 

獎助金係為鼓勵研究生專心向學，非為勞務報酬。 

勞僱型兼任助理需參與本系教學或行政，擔任教學助理、行政助理或兼任之。 

 

二、獎助金來源為獎勵金扣除該年度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後之盈餘，公告予研究生申請之。 

（一）獎助金種類、名額與金額： 

1.一般獎助金：每年視經費狀況獎助博碩生各若干名，博士生獎助金額每名 3 萬元

至 5 萬元，碩士生每名 2 萬元至 4 萬元，實際獎助人次與金額依年度經費分配

之。 

2.研究發表獎助金：有研究發表之申請者均可獲得獎助金，實際獎助金額視該年度

經費由審核小組審核決定。 

（二）申請資格： 

1.一般獎助金：本系在學之博碩生均可申請，以家境清寒或成績優異者優先考慮。 

2.研究發表獎助金：本系在學之碩士生於申請當年度（每年 1 至 12 月）已公開發

表之經同儕審查國內外期刊文章或研討會論文（含海報論文）者，均可申請獎

助。凡同一篇合著文章內所有合著者符合申請資格亦可同時申請，將依合著人數

與研究貢獻度核獎。 

（三）繳交文件： 

1.一般獎助金：申請書、歷年成績單、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中低收入戶相關證

明、各種得獎證明、本人著作之期刊或會議論文等）。 

2.研究發表獎助金：申請書、已發表或已接受之學術著作全文（若為研討會發表

請另附發表證明）。 

（四）申請時間與發放時間：由本系公告之。 

（五）審查原則：由本系組成審核小組負責審核決定當年度受獎人名單與獎助金額。若

無適當人選者可從缺。 

三、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之申請以一學期為單位，申請人須依系辦公室公告時間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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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辦審查通過後，應於該學期依指派完成教學或行政服務。 

（一）審查原則為： 

1.以碩士班一、二年級與博士班一、二、三年級優先，且以無專職工作者優先。 

2.名額若有多餘，則開放高年級申請。 

3.經主任或系務會議同意者，得申請兩份以上工作。 

（二）領取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者須參與本系教學及行政事務，工作內容為： 

1.協助專任教師教學相關事務。 

2.協助系辦公室事務：協助系辦公室輪值、文書、資料整理、行政庶務與其他交辦

事項，寒暑假均須配合輪班。 

3.協助系圖書室事務：協助系圖書室與資訊室輪值，及相關交辦事項，寒暑假均須

配合輪班。 

4.協助服務學習課程事務：負責該學年服務課程相關事宜。 

5.協助學刊事務：負責協助學刊編輯與校稿業務。 

（三）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依學校規定之薪資彈性級距核定每學期基本時薪，以每月工

作 30 小時為原則，且依法辦理勞健保。 

（四）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項目由系辦統一分配，申請者經分配後不得拒絕，且每次申

請以一學期為原則。除特殊原因外，不得中途終止或要求重新分配。 

（五）受領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者應確實執行、協助獲配之教學及行政事務，並接受系

上師長與系辦助教之督導與評核，凡評核不及格者，停止發放。 

（六）領取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者，如對所參與之工作有疑義或遭受停發時，得向系務

會議提出申訴。 

四、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送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 

 

 

（完整修正歷程） 

101.06.01 1002-4 系務會議通過 

101.06.13 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 

102.02.22 1012-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26 1031-2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9.18 1041-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1.06 1041-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9.23 1051-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27 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 

112.05.19 1112-4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6.01 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 

112.06.01 發布修正第 2 至 3 條 


